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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

－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－建國國小及中山國小（舊校區）閒置

校舍修繕二案，所需總經費 2,753 萬元整（中央補助 2,340 萬元、巿

政府自籌款 413 萬元），擬以墊付款先行支用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8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9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09180003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辦理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－整建

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－建國國小及中山國小（舊校區）閒置校舍修

繕二案，所需總經費 2,753 萬元整，擬以墊付款先行支用，請鑒核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 8 月 28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2051 號函辦理（ 

附件 1）。 

二、旨二案申請衛福部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－整建長照衛

福據點計畫」第二期－其他閒置類修繕補助，衛福部於 109 年 3 月 6

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0639G 號函復本市審查結果通過但未獲補助，因

補助經費已用罄，將依已補助案件撤案所衍生賸餘經費，視經費情

形另酌予補助（有效期間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）（附件 2），合先

敘明。 

三、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8 月 28 日通知旨二案符合前瞻基礎建設「公共

服務據點整備－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」加速資源布建之急迫性、

資源配置合理性等原則，爰同意補助辦理社區式長照資源，核定補

助總金額為 2,340 萬元整（建國國小 240 萬；中山國小舊校區 2,100

萬），本府自籌款 413 萬元整（建國國小 42 萬 4,000 元；中山國小

舊校區 370 萬 6,000 元）（自籌比例百分之十五），總修繕工程所需

經費合計 2,753 萬元整。 

四、本案因未能及時納入 109 年地方政府預算編列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
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及第 45 點規定（附件 3），「本

案墊付金額共計 2,753 萬元（含中央補助 2,340 萬元及本府自籌款 4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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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）」，並依同要點第 46 點規定，送本府市政會議審議，俟同意

後送巿議會審議通過後，依程序辦理墊支及補納入 110 年度追加預算

或 111 年度補辦預算，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五、檢陳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4）。 

辦 法：奉核後，送本府市政會議審議，俟同意後送巿議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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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警消衛環 

案 由：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 109 年辦理長照 2.0 整合型計畫經費增核

案，中央補助款 9 億 9,999 萬 6,000 元及自籌款 2,506 萬 5,921 元，總

計 10 億 2,506 萬 1,921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09 年 12 月 9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9.12.10 高市會警消衛環字第 10918000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市 109 年辦理長照 2.0 整合型計畫經費增核案，中

央補助款 9 億 9,999 萬 6,000 元及自籌款 2,506 萬 5,921 元，總計 10 億

2,506 萬 1,921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，提請審議，請鑒核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 9 月 11 日衛部顧字第 109196185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1 月 14 日衛部顧字第 1081963833 號函，核定本

市辦理 109 年辦理長照 2.0 整合型計畫補助 26 億 4,336 萬 6,000 元（含

經常門 25 億 9,007 萬 5,000 元、資本門 5,329 萬 1,000 元），因考量

109 年長照服務需求倍增，本府衛生局向該部提出計畫經費請增需

求，該部同意本市請增經費 9 億 9,999 萬 6,000 元（含經常門 9 億 9,867

萬 5,300 元及資本門 132 萬 700 元），因此，總獎助金額修正為 36

億 4,336 萬 2,000 元（含經常門 35 億 8,875 萬 300 元、資本門 5,461

萬 1,700 元）。 

三、原核定辦理 109 年辦理長照 2.0 整合型計畫補助 26 億 4,336 萬 6,000

元、自籌 7,564 萬 2,279 元，其中，中央補助款 26 億 4,336 萬 6,000

元、市府自籌款 6,371 萬 8,204 元，已納入 109 年預算，另依實際執

行需求，本府衛生局於公務預算匡列 6,117 萬 1,572 元、公彩基金支

應 1,447 萬 707 元自籌款，總計匡列數 7,564 萬 2,279 元；因此，109

年預算配合款尚餘 254 萬 6,632 元。 

四、本計畫修正後經費補助 36 億 4,336 萬 2,000 元，應自籌 1 億 686 萬 2,434

元，因此，本案尚有中央補助款 9 億 9,999 萬 6,000 元及自籌款 3,122

萬 155 元，總計 10 億 3,121 萬 6,155 元，扣除 109 年預算結餘數 254

萬 6,632 元，另擬勻用配合「長照十年計畫 2.0」補助經費 360 萬 7,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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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增核後自籌款尚須 2,506 萬 5,921 元，綜上，中央補助款 9 億 9,999

萬 6,000 元及自籌款 2,506 萬 5,921 元，因未能及時納入 109、110 年

地方政府預算編列，擬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

4、6 款及第 45 點規定，並依同要點第 46 點規定，依程序辦理 110

年度追加預算或 111 年度補辦預算，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五、檢送 109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。 

六、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3 日第 49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先行墊付執行，納入 110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1 年度補辦

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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